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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建〔2018〕19号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办）、物业服务企业、房地产开发企业： 

为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与管理，规范物业管理与

服务，培育企业诚信、行为规范、发展有序的物业管理市场

环境，根据《溧阳市物业管理若干规定》精神，现就我市实

行物业服务合同履约保证金制度相关事项进一步明确。具体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适用范围 

凡 2018 年 1 月 1 日后采取招标方式或直接协议方式选

聘的物业服务企业，必须交纳合同履约保证金。 

二、交纳标准 

按合同面积每平方米 6元，单个合同上限为 100万元。

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同一企业交纳总额上限为 200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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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交纳方式 

1、物业服务企业在合同签订前，向属地政府交纳履约

保证金，出具交纳凭证方可办理备案手续。 

2、同一时段、同一企业在两个以上镇（街）承接项目

的，由市住建委根据该企业履约保证金交纳情况，统筹指定

交纳相关镇（街）额度。 

3、物业服务企业已交纳合同履约保证金达到其企业交

纳总额上限后，新承接物业项目不需再交纳。 

4、履约保证金应存入专户银行，单独建账，不得挪作

他用，结息归物业服务企业所有。 

四、激励机制 

小区等级为一类、二类的物业服务项目及根据市半年度

第三方测评排名前 70%的物业服务企业，可享受以下激励政

策： 

（一）凡列入《市住建委关于印发《溧阳市普通住宅物

业公共服务考核标准》的通知》（溧建 2018【12】号文）附

件《溧阳市住宅小区分类管理清单》等级为一类、二类的小

区和散住楼项目，以及新交付核定为一类、二类的小区，其

合同履约保证金交纳标准为：按合同面积每平方米 2 元，单

个合同上限为 50 万元。同一企业承接一类、二类小区及散

住楼项目累计面积在 100 万平方米（含）以下的，对应物业

项目交纳的总额上限为 100万元；累计面积超过 100 万平方

米的，超过面积按每平方米 1元交纳。 

（二）以本通知第二条及本款（一）规定的履约保证金



 - 3 - 

交纳标准为基数，排名前 20%、前 45%（不含前 20%）、前 70%

（不含前 45%）的，分别按 25%、20%、15%的比例下浮其履

约保证金交纳标准。下浮比例按半年度排名累计享受，累计

下浮比例上限为 75%。新承接项目按其下浮履约保证金交纳

标准交纳。 

根据本通知第二条及上款（一）规定的交纳标准，物业

服务企业根据单个物业服务项目交纳的履约保证金，在交纳

半年后对应项目方可享受激励政策；交纳的履约保证金累计

达到该企业现有物业服务项目应交纳总额（单个项目已享受

激励政策的按激励前金额计入总额）上限半年后，方可享受

企业交纳总额上限及新承接项目的激励政策。 

市半年度第三方测评排名公布后 30 日内，对享受激励

政策的物业服务企业，由市住建委根据其全市履约保证金交

纳情况，根据上款规定统筹指定相关镇（街）减持额度并予

返还。 

五、退还要求 

(一)合同终止，合同双方无异议的，物业服务企业在合

同终止之日起的一个月后,向属地政府提出退还保履约证金

的书面中请，经与市住建委共同审核合格后，属地政府在 10

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续。 

(二)合同终止,合同双方有异议,且物业服务企业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,暂不退还保证金: 

1、因保管不善造成物业管理相关资料严重缺失、损毁

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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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合同有效期内,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对住宅小区共用部

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管养履行维修保养责任,造成损坏,不能正

常使用的； 

3、未按《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撤出项目、

不配合办理交接手续的； 

4、合同约定不予退还保证金等其他情形。 

属地政府应当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对合同终止前存在的

问题进行整改，物业服务企业认真整改达到整改要求的，属

地政府应当及时退还保证金。规定时间内逾期拒绝整改或达

不到整改要求的，由属地政府在保证金足以支付的范围指导

整改。其中，小区成立业委会（物管会）或有新的物业服务

企业接管的，由属地政府指导业委会（物管会）或由新的物

业服务企业进行整改；小区无业委会（物管会），也无新的

物业服务企业接管的，由属地政府组织整改，所发生的合理

费用，经第三方审计确认后，在保证金中扣减，扣减后保证

金仍有余额的，属地政府应当在物业服务企业退出项目后的

30 日内退还剩余的保证金。保证金不足以支付整改费用的，

由属地政府组织，通过司法途径解决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1、在合同履约期间，由于应急处置或重大活动中需要

整改的物业管理事项，经督促在规定时间内拒不整改或整改

不到位的，由属地政府组织整改所发生的合理费用，在保证

金中扣减。 

2、属地政府扣减物业服务企业履约保证金的，应向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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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建委报备。物业服务企业应在 1 个月内，补足履约保证金

的差额，否则不得参与物业服务项目招投标。 

3、建设单位或业委会（物管会）应当将本通知要求在

物业服务合同中予以明确。 

 

 

 

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

2018 年 4月 19日 

 

 


